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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

2020 年自行监测方案

一、监测目的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九号）、环境保护部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部令第 31

号）、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部令第 48 号）、《排污许可证申

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》（HJ42-2018）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

范 水泥工业》（HJ847-2017）、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

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排污企业应开展自行监测并进行信息公

开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（HJ 819-2017）

2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》（HJ848-2017）

3、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2013）

4、《广东省梅州市塔牌集团公司技术改造工程（5000t/d）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

5、《关于广东省梅州市塔牌集团有限公司（5000t/d）新型干法

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复函》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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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【2002】313 号

6、《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蕉岭鑫达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200

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7、《梅州市环保局关于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

公司 5000t/d 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线烟气脱硝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

的审批意见》梅市环审【2012】151 号

8、《梅州市环保局关于广东塔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鑫达水泥有

限公司年产 20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

见》梅市环审【2013】34 号

9、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广东省梅州市塔牌集团有限公司

（5000t/d）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验收意见》环验

【2004】109 号

10、梅州市环保局关于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

公司年产 20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改工程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的函》梅市环审【2015】146 号

11、《梅州市环保局关于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

公司 5000t/d 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线烟气脱硝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意见的函》梅市环审【2014】13 号

12《关于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控

系统的现场验收意见》梅市环审【2010】217 号

三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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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：徐伟干

所属行业：水泥制造

生产周期：常年生产

地址：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

联系人：李军

联系电话：13825973856

电子邮箱：tpxdlj@126.com

主要生产设备：破碎机、回转窑、磨机、包装机

主要产品及产能：水泥 200 万 t/a

主要原辅料及燃料：

原料：石灰石、粘土

燃料：混合煤

辅料：石膏、转炉渣、煤矸石、粉煤灰

产污节点:回转窑生产产生窑尾废气，冷却机冷却产生窑头废气，

厂区原料堆放区中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废气、烧成车间生产过程中产

mailto:tpxdlj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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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噪声至四周的厂界噪声。

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：

（1）废气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：

污染物因子为：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氨、汞及其化

合物、氟化物（窑尾）；颗粒物（窑头、一般排放口）

治理设施为：废气经 SNCR 脱硝、电袋复合收尘器、袋收尘器设

施后高空排放

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

要求每日记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。

自行监测设施和手段

按照技术规范 7.4 要求，根据相关标准规定要求，水泥工业排

污单位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（窑尾）排气设施烟气颗粒物、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以及冷却机（窑头）排气设施烟气颗粒物采用

自动监测装置，其他污染物采用手工监测。

四、监测内容

（一）、废气

1、监测内容

（1）废气有组织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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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监测点位 排气筒编号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

1 窑尾 DA012

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

硫

自动监测

氨 1 次/季度

氟化物、汞及其化合物 半年

2 窑头 DA013 颗粒物 自动监测

3 煤磨 DA001 颗粒物、 1 次/季度

4 石灰石破

碎机

DA002 颗粒物 每季度一次

5 粘土破碎

机

DA003 颗粒物 半年一次

6
原煤破

碎机

DA004 颗粒物 半年一次

7 石膏破碎

机

DA061 颗粒物 半年一次

8 水泥磨 DA062、DA063 颗粒物 每季度一次

9 包装机

DA074、DA075

、DA076、DA0

77、DA078、D

A079

颗粒物 每季度一次

10 其他一般

排放口

DA005、DA006

、DA007、DA0

08、DA009、D

A010、DA011

、DA014、DA0

15、DA016、D

A017、DA018

颗粒物 两年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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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DA019、DA0

20、DA021、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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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022、DA023

、DA024、DA0

25、DA026、D

A027、DA028

、DA029、DA0

30、DA031、D

A032、DA033

、DA034、DA0

35、DA036、D

A037、DA038

、DA039、DA0

40、DA041、D

A042、DA043

、DA044、DA0

45、DA046、D

A047、DA048

、DA049、DA0

50、

DA051、DA052

、DA053、DA0

54、DA055、D

A056、DA057

、DA058、DA0

59、DA060、D

A064、DA065

、DA066、DA0

67、DA068、D

A069、DA070

、DA071、DA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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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、DA073、D

A080、DA081

、DA082、DA0

83、DA084、D

A085、DA086

、DA087、DA0

89、DA090、D

A091、DA0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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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DA093、DA0

94、DA095、D

A096、DA097

、DA098、DA0

99、DA100、D

A101、DA102

、DA103、DA1

04、DA105、D

A106、DA107

、DA108、DA1

09、DA110、D

A111、DA112

、DA113、DA1

14、DA115、D

A116、DA117

、DA118

（2）废气无组织排放

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最低监测频次

厂界 颗粒物 1 次/季度

厂界外下风向 10 米处 氨 1 次/季度

2、监测分析方法、依据及检出限

监测分析方法、依据及检出限见表 1

表 1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（参考）

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检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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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组织

废气

烟尘

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

染物采样方法

GB/T 16157-1996

mg/m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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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分析方法 检出限

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

电解法 HJ/T 57-2000

mg/m3

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位电

解法 HJ 693-2014

mg/m3

汞及其化合物
原子荧光法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

（第四版）(B)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(2003

年)(5.3.7(2))

mg/m3

无组织

废气排

放

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-2009 mg/m3

3、执行标准

废气排放执行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4915-

2013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表 2限值。

无组织排放废气排放限值执行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4915-2013）标准。

4、在线监测故障时手工监测方法

在线监测遇到故障时，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

送，每天不少于 4 次，间隔不得超过 6 小时。

表 2 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标准限值

废气类

型

监测因

子

单位 执行标准（两者的严者，如需） 参照标准（如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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浓度限值

(mg/Nm3)

速率限值

(kg/h)

窑尾

颗粒物 mg/m3 2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SO2 mg/m3 100 /
水泥工业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GB

4915-2013

NOX mg/m3 32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氟化物 mg/m3 3 /
水泥工业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准

GB4915-2013

汞及其

化合物
mg/m3 0.05 /
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氨气 mg/m3 8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窑头 颗粒物 mg/m3 2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破碎 颗粒物 mg/m3 1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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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粉制

备

颗粒物 mg/m3 2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
一般排

放口

颗粒物 mg/m3 10 /
水泥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 GB

4915-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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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物限值

废气类型 监测因子 排放限值 标准来源

无组织废

气

氨 1mg/m3 水泥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 GB 4915-

2013

颗粒物 0.5mg/m3

4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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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废水

公司采用水循环利用技术实现废水零排放。

（三）、厂界环境噪声监测

1、监测方法和监测频次

按 GB12348-2008 的要求设置监测点位。监测频次为每季度昼间

和夜间各监测 1 次。周边有敏感点的应增加监测频次。

2、执行标准限值

监测点位 执行标准名称

标准限值（dB(A)）

昼间 夜间

▲1#厂大门右侧 GB12348-2008 3 类标准 65 55

▲2#厂大门左侧 GB12348-2008 3 类标准 65 55

▲3#东北山脉上 GB12348-2008 3 类标准 65 55

▲4#西北山脉上 GB12348-2008 3 类标准 65 55

▲5#西侧山脉上 GB12348-2008 3 类标准 65 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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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（四）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

其他环境管理政策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批复有明确要求的，



18

按要求执行。

五、自行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性，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

（HJ/T373-2007）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。

监测人员持证上岗，所用计量仪器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

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。

采样前大气采样器进行气路检查和流量校核，保证监测仪器的

气密性和准确性。

噪声测量：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，在无雨雪、雷电，风速为

5m/s 以下进行测量，且测量前后使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的示值

偏差不大于 0.5dB。厂界噪声测定选择距厂界外 lm、距地面高度

1.2m 以上、距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 lm 的位置。

六、信息记录和报告要求

（一）手工监测信息记录

1、采样记录：采样日期、采样时间、采样点位、混合取样的样

品数量、采样器名称、 采样人姓名等。

2、 样品保存和交接：样品保存方式、样品传输交接记录。

3、样品分析记录：分析日期、样品处理方式、分析方法、质控

措施、分析结果、分析 人姓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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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质控记录：质控结果报告单。

（二）自动监测运维记录

在线监测使用的监测仪器（CEMS）已通过地方环保部门的行政

验收，日常进行定期设备比对和有效性审核，保证了监测数据的准

确性。加强监测仪器的使用和管理，做好监测仪器运行的巡查、维

护和保养，保证仪器正常有效。健全相关管理制度，保证自行监测

工作落实到位。包括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状况、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

况、系统校准、校验工作；仪器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

他检查项目：校准、维护保养、维修记录等。

（三）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

1、记录监测期间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（包括停机、

启动情况）、产品产量、主要原辅材料使用量、取水量、燃料消耗量、

燃料主要成分、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、污染治理主要脱

硝剂消耗情况，并整理成台账保存。

2、生产设施的记录信息

①记录每日的原辅料用量及产量：主要原辅料使用量、熟料产

量、水泥产量

②按生产周期记录燃料消耗量、燃料含硫量、燃料产地等。

3、污染治理设施的记录信息

①应记录脱硝、除尘设备的工艺、设计建设企业、投运时间等

基本情况。按日记录脱硝剂使用量，并记录脱硝、除尘设施运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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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障及维护情况等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（危险废物）产生与处理状况

记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、综合利用量、

处置量，危险废物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去向。

七、信息报告

1、年度报告

年度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a）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；

b） 企业及各主要生产设施（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染源相关生产设

施）全年运行天数， 各监测点、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次数、超标情

况、浓度分布情况；

c） 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；

d）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；

e） 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。

2、应急报告

监测结果出现超标的，排污单位应加密监测，并检查超标原因。

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，应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事故

分析报告，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采取减轻或防 止污染的措施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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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今后的预防及改进措施等；若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，排

放的废气可能危及厂区周边环境的，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，

并及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。

3、日报告、月报告、季度报告

按照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 第 31

号）及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

发〔2013〕81 号）要求编制。

八、信息公开

1、公开内容

公开内容应包括：

（1）基础信息：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所属行业、地理位置、生产

周期、联系方式、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；

（2）自行监测方案；

（3）自行监测结果：全部监测点位、监测时间、污染物种类及浓度、

标准限值、达标情况、超标倍数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；

（4）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；

（5）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。

2、公开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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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

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。同时，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自行监测信息，并至少保存一年。

（需要把公开的网址等渠道写清楚。）

3、公开时限

企业自行监测信息按以下要求的时限公开：

（一）企业基础信息应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，基础信息、自行

监测方案如有调整变化时，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；

（二）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；

（三）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，其中废水自动监测

设备为每 2 小时均值，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1 小时均值；

（四）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

九、方案实施

本监测方案于正式领取国家排污许可证后执行开始执行。

十、附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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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环评批复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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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环保验收意见



32



29



30



31



32



33



34



35





37



38


